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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7年 6月 28 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致意，并谨随函转递马耳他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

2321(2016)号决议情况的报告(见附件)。 

  

http://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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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月 28日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马耳他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情况的报告 

 作为欧洲联盟成员国，马耳他在欧洲联盟立法采纳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

号决议后，通过执行下述法令，实施了决议规定的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限制措施： 

 (a) 2016 年 12 月 8 日欧盟理事会第(CFSP)2016/2217 号决定，该决定修订

了理事会第(CFSP)2016/849 号决定，指认了更多受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限制的个

人和实体； 

 (b) 2016 年 12 月 8 日欧盟委员会第(EU)2016/2215 号执行条例，该条例修

订了欧盟理事会第(EC)329/2007 号条例，指认了更多受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限制

的个人和实体； 

 (c) 2017 年 2 月 27 日欧盟理事会第(CFSP)2017/345 号决定，该决定修订了

第(CFSP)2016/849 号决定，旨在执行第 2321(2016)号决议规定的所有措施； 

 (d) 2017 年 2 月 27 日欧盟理事会第(EU)2017/330 号条例，该条例修订了第

(EC)329/2007 号条例，旨在将 2017 年 2 月 27 日欧盟理事会第 2017/345(CFSP)

号决定规定的措施付诸实施。 

 这些措施规定： 

 (a) 对第 2321(2016)号决议附件三所列可用于核和(或)导弹的物项实行贸易

禁令； 

 (b) 对制裁委员会根据第 2321(2016)号决议第 7段通过的常规武器两用品新

清单所列物项实行贸易禁令； 

 (c) 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租赁或包租船只或飞机，或向其提供机

组人员或船员服务； 

 (d) 禁止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登记船只，获得船只使用该国船旗的授

权，禁止拥有、租赁和运营悬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旗帜的船只、为此类船

只提供船级证书、认证或相关服务，或为其提供保险； 

 (e) 明确规定可能有助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扩散敏感核活动或该国

核武器运载系统研发的专门教学和培训包括但不限于高级材料学、高级化学工程、

高级机械工程、高级电气工程和高级工业工程； 

 (f) 停止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方资助或代表该国的人或团体参加

的科学和技术合作，但医学交流不在此列。在核科学与技术、航天和航天工程与

技术或高级制造业生产技术和方法领域，制裁委员会对于逐案认定不会助长非法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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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有关活动，可给予豁免；在其他技术合作领域，有关会员国可认定有关活

动不会助长非法活动，但在这种情况下要提前通知制裁委员会； 

 (g) 如果制裁委员会获得信息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有关船只从事非法活动，则

有权将这些船只列入名单，包括可在这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h) 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成员和官员以及涉嫌从事非法活

动的该国武装部队成员进入或途经各会员国领土； 

 (i) 限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及该国派驻的

每一名外交官和领事官员在欧洲联盟的银行里只能有一个银行账户； 

 (j) 禁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其拥有或租赁的不动产用于除外交或

领事活动以外的其他目的，禁止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租赁位于该国境外的

不动产； 

 (k) 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控制或运营的船只，包括通过非

法手段拥有、控制或运营的船只提供保险或再保险服务； 

 (l) 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购船员和飞机机组服务； 

 (m) 有义务取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控制或运营的船只的登记，

包括禁止对另一会员国取消登记的船只进行登记； 

 (n) 延长出口禁令：建立新的制度，禁止出口煤炭，包括对向所有会员国出

口总额的豁免设定上限，授权制裁委员会决定出口上限，扩大禁令范围，包括新

的物项，即雕像、新直升机和船只、铜、镍、银和锌； 

 (o) 金融部门：在九十天内关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现有的代表处、

附属机构或银行账户，除非制裁委员会认定，运送人道主义援助或外交使团的活

动需要有这些账户； 

 (p) 禁止为从事此类贸易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或实体提供公共

和私人金融支持，包括提供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 

 (q) 有义务把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银行或金融机构或按其指示行

事者驱逐出境，除非为履行司法程序或完全出于医疗、安全或其他人道主义目的，

需要此人留在境内； 

 (r) 有义务以不违反安全理事会适用决议，包括第 1540(2004)号决议规定的

会员国义务的方式，扣押和处置(例如销毁、使其无法使用、储存或转交原产国

或目的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处置)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第1718(2006)、1874(2009)、

2087(2013)、2094(2013)、2270(2016)号决议和第 2321(2016)号决议禁止供应、销

售、转让或出口的物项； 

 (s) 制裁委员会可在个案基础上，包括在其认定为协助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工作需要给以豁免的情况下，决定不适用上述禁令。 

http://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undocs.org/ch/S/RES/1874(2009)
http://undocs.org/ch/S/RES/2087(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094(2013)
http://undocs.org/ch/S/RES/2270(2016)
http://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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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欧洲联盟法律文书一经通过即在马耳他国内直接适用。欧盟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8 日第(EU)2016/2215 号执行条例和欧盟理事会 2017 年 2 月 27 日第

(EU)2017/330 号条例完全通过《执行欧洲联盟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例》即第 365.72 号附加法律来执行，后者规定了对任何违

反相关制裁的行为的处罚。负责执行制裁的国家机构也了解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的这些补充措施，并定期收到关于这些措施得到更新或修改的信息。 

 马耳他金融服务管理局定期向督察所有金融服务许可证持有者的官员印发

通知，提醒其注意联合国发布的制裁规定，包括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

制裁规定。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也被上传至管理局网站。许可证持有者须报告根据

这种要求采取的任何行动，包括冻结资产。迄今为止，管理局尚未收到来自地方

金融机构的任何信息称需要根据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措施采取

任何具体行动。这些机构从未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个人或实体提供财务

担保。 

 关于出口管制，马耳他贸易部从未核准出口任何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为最终受益方的管制物项。 

 此外，所有根据相关制裁名单被列名的个人都被输入国家禁止入境名单，要

么在有旅行禁令的情况下被拒绝入境，要么在受到金融或经济制裁的情况下被谨

慎监视。 

 马耳他未发现涉及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购船只的情况，也未发现涉

及由该国拥有、控制或运营的船只或被另一会员国取消登记的此前由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拥有的船只的情况。此外，该国在马耳他没有不动产。在公共注册

机构进行的查询表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未在马耳他拥有或占有任何不

动产，也不拥有任何作为第三方债务担保的抵押权。 

 


